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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我省新型建筑工业化和城乡建设绿色高质

量发展，规范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全过程协同建设管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的评

价。

1.0.3 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的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行业和湖南省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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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造 planning,design and construction (PDC)

工程立项、设计与施工的活动总称。

2.0.2 绿色建造 green PDC

按照绿色发展的要求，着眼于建筑全寿命期，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采

用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排放、提高效率、保障品质的建造方式，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工程建造活动。

2.0.3 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 high quality green PDC project

按本标准评价其等级达到良好及以上的绿色建造项目。

2.0.4 绿色建筑 green building

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

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2.0.5 绿色施工 green construction

在保证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以人为本，因地制宜，通

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及生

产活动。

2.0.6 绿色建材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在全寿命期内可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节能、减排、

安全、健康、便利、可循环等特征的建材产品。

2.0.7 房屋建筑工程 building engineering

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及室内

外装修工程。

2.0.8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在城市区、镇（乡）规划建设范围内设置、基于政府责任和义务为居民提供

有偿或无偿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等。包括城市道路、桥

梁、地铁、地下管线、隧道、河道、轨道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处置、广场、

城市绿化等工程和生活紧密相关的雨水、污水、给水、中水、电力（红线以外部

分）、电信、热力、燃气各种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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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装配率 prefabrication ratio

房屋建筑工程单体建筑室外地坪以上的主体结构、围护墙和内隔墙、装修与

设备管线等采用预制部品部件及绿色信息化技术的综合比例。

2.0.10 预制率 prefabrication rate

本标准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预制部分的混凝土用量占混凝土总用量的体积比。

2.0.11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 potential defects in project quality

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时未能发现的，因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等质量原因造成的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工程建设标准和合

同要求，并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工程质量缺陷。

2.0.12 全装修 decorated

在交付前，居住建筑内部墙面、顶面、地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门窗、固

定家具、设备管线、开关插座及厨房、卫生间固定设施安装到位；公共建筑公共

区域的固定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水、暖、电、通风等基本设备全部安装到位。

2.0.13 拎包入住 furnished house

居住建筑具备起居、就寝、盥洗等基本居住功能，提供装修及家具、家电等

生活设施；公共建筑具备办公等基本服务功能，提供装修及家具、家电等办公设

施。

2.0.14 装配化装修 assembled decoration

主要采用干式工法，将工厂生产的标准化内装部品在现场进行组合安装的装

修方式。

2.0.15 预 制 构 件 标 准 化 率 standardization rate of prefabricated

components

标准化预制构件占所有预制构件的数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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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评价应在工程竣工后进行，预评价应在项目施工图设

计完成后进行。

3.1.2 申请评价方应对参评项目进行全寿命期技术和经济分析，选用适宜的技术、

设备和材料，对策划、设计、生产、施工、交付、运维进行全过程控制，并应在

评价时提交相应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申请评价方应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负责。

3.1.3 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评价应对申请评价方提交的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

件进行审查，出具评价报告，确定等级。

3.2 评价与等级划分

3.2.1 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两类，每类指标体系均包括有控制项、评分项和加分项。

3.2.2 控制项的评定结果为达标或不达标；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分值。

3.2.3 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分为良好、优良、优秀3个等级，并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各等级的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均应满足本标准控制项的要求；

2 当总得分达到60分、70分、85分时，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等级分别为良好、

优良、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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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房屋建筑工程

4.1 控制项

4.1.1 项目应达到绿色建筑基本级和绿色施工基本要求。

4.1.2 项目绿色建材使用率应达到 60%。

4.1.3 新建建筑施工工地每万平米建筑面积建筑垃圾排放量应小于 350t。

4.1.4 项目设计应满足模数化、标准化设计要求。

4.1.5 项目装配率应满足相关评价要求。

4.1.6 公共建筑应接入省建筑能耗动态监管平台,居住建筑应建立运行能耗管理

系统，并运行正常。

4.1.7 项目应无工程质量潜在缺陷。

4.1.8 项目建造过程中应无质量、安全、环保责任事故。

4.1.9 项目建造全过程应进行碳排放计算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

4.2 评分项

Ⅰ绿色化指标

4.2.1 项目应为绿色建筑，评价总分值为 26分。达到一星级绿色建筑标准要求，

得 19分；达到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得 23分；达到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要求，得 26分。

4.2.2 项目全装修且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满足要求，评价总分值 10分。满

足全装修要求，且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低于现行国家标

准规定限值 10%以上，得 8分；项目满足全装修、拎包入住要求，且氨、甲醛、

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低于现行国家标准规定限值 10%以上，得 10

分；此分值与 4.2.1条绿色建筑得分重复时不计分。

4.2.3 项目投保绿色建筑性能相关保险，评价分值为 4分。

4.2.4 项目采用保温结构一体化、高性能门窗、外窗活动外遮阳等措施，并通

过能效测评，评价总分值 15分，按下列规则评分：

1 提升了外围护结构节能性能，高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标准 10%以上，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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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 提升了外围护结构节能性能，高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标准 20%以上，得

10分；

3 提升了外围护结构节能性能，高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标准 30%以上，得

15分。

4.2.5 项目获得省级及以上绿色施工示范工程认定，评价分值为 10分。

4.2.6 采取措施减少施工期间工地建筑垃圾产量，评价总分值为 5分。项目施

工期间工地每万平米建筑面积建筑垃圾排放量不大于300t，得 2分；不大于 250t，

得 3分；不大于 200t，得 5分。

4.2.7 选用绿色建材，评价总分值为 3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不低于 60%，得

1分；不低于 70%，得 2分；不低于 80%，得 3分。

Ⅱ工业化指标

4.2.8 推广一体化设计，主要包括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装修设计一体化，

评价总分值为 10分。完成上述一项并同时通过施工图审查，得 5分；完成上述

两项并同时通过施工图审查，得 8分；完成上述三项并同时通过施工图审查，得

10分。

4.2.9 项目选用湖南省装配式建筑标准化部品部件库中产品或具备系列化标准

化库，评价分值为 2分。

4.2.10 采取措施提高项目预制构件标准化率，评价总分值为 3分。项目预制构

件标准化率不低于 50%，得 1分；不低于 60%，得 2分；不低于 70%，得 3分。

4.2.11 项目采用工业化、智能化、集成化技术，评价总分值为 4分。每采用下

列技术中的 1项可得 1分：

1 免拆模免支模；

2 保温结构一体化墙板、楼板；

3 铝合金模板或其他新型模板；

4 围护墙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

5 围护墙保温隔热窗框一体化；

6 集成厨房或集成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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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预制水电井或电梯井；

8 装配式机电设备集成；

9 高性能集成门窗；

10 设计、生产、施工各阶段运用智能建造技术（每个阶段 1分）；

11 经论证工业化、智能化、集成化效果好的其他技术。

4.2.12 项目装配率应满足要求，评价总分值为 10分，并按下列规则评分：

1 学校、公寓、标准厂房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建筑工程项目，得分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确定，装配率不低于 60%并评

为 A级装配式建筑，得 4分；装配率不低于 76%并评为 AA级装配式建筑，得 7

分；装配率不低于 91%并评为 AAA级装配式建筑，得 10分。

2 其它类建筑工程项目，得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29标准确定，装配率不低于 50%，得 4分；装配率不低于 60%并评为

A级装配式建筑，得 7分；装配率不低于 76%并评为 AA级装配式建筑，得 10

分。

Ⅲ 信息化指标

4.2.13 项目运用 BIM技术，评价总分值 6分。项目的设计、生产、施工、交付

中的任一阶段应用 BIM技术，得 1分；任意两阶段应用 BIM技术，得 2分；项

目设计、生产、施工三阶段应用 BIM技术，且设计阶段通过 BIM施工图审查的，

得 4分；项目设计、生产、施工、交付四阶段均应用 BIM技术，且设计阶段通

过 BIM施工图审查，得 6分。

4.2.14 项目实施工程数字化管理，评价总分值为 2分。项目运用湖南省装配式

建筑智能建造平台，实施工程数字化管理可得 1分；项目运用湖南省装配式建筑

智能建造平台，实施工程数字化管理，建筑工程达到工期、成本比同类传统建造

项目明显降低，得 2分。

4.3 加分项

4.3.1 项目公布为建筑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年度项目考评优良工地和安全生产

标准化年度项目考评优良工地，评价分值为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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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项目采用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效测评后，满足节能

率不低于 85%要求，评价分值为 2分。

4.3.3 项目装配率不小于 91%或可再生能源替代率不低于 8%，评价分值为 2

分。

4.3.4 项目采用装配化装修，评价分值为 2分。

4.3.5 项目主体结构采用钢结构、木结构技术，评价分值为 2分。

4.3.6 项目采用海绵城市技术，评价分值为 2分。

4.3.7 项目使用建筑垃圾再生建材产品替代同类产品，评价总分值 4分。建筑

垃圾再生建材产品替代同类产品比例不低于 30%，得 2分；不低于 40%，得 4

分。

4.3.8 项目采用 EPC模式，评价总分值为 4分。项目采用 EPC模式，建设工

程综合造价与同质量传统建筑持平，得 2分；项目采用 EPC模式，建设工程综

合造价低于同质量传统建筑 5%以上，得 4分。

4.3.9 公建项目在省建筑能耗动态监管平台数据、居建项目运行能耗管理系统

能耗数据低于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51161综合电耗指标引导值，

评价分值为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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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5.1 控制项

5.1.1 项目应达到绿色施工基本要求，绿色建材使用率应达到 60%。

5.1.2 新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工地每万元产值建筑垃圾排放量应不大于

0.15t。

5.1.3 项目设计应满足模数化、标准化设计要求。

5.1.4 项目预制率应达到 15%。

5.1.5 项目应无工程质量潜在缺陷。

5.1.6 项目建造过程中应无质量、安全、环保责任事故。

5.1.7 项目建造全过程应进行碳排放计算并采取措施有效减少碳排放。

5.2 评分项

Ⅰ绿色化指标

5.2.1 项目获得省级及以上绿色施工示范工程认定，评价分值为 20分。

5.2.2 采取措施减少施工期间工地建筑垃圾产量，评价总分值为 12分。项目施

工期间工地每万元产值建筑垃圾排放量不大于 0.10t，得 6分；不大于 0.08t，

得 10分；不大于 0.06t，得 12分。

5.2.3 项目选用绿色建材，评价总分值为 7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不低于 60%，

得 2分；不低于 70%，得 4分；不低于 80%，得 7分。

Ⅱ工业化指标

5.2.4 采取措施提高项目预制率，评价总分值为 30分。项目预制率高于 15%，

得 20分；不低于 30%，得 25分；不低于 40%，得 30分。

5.2.5 采取措施提高项目预制构件标准化率，评价总分值为 10分。项目预制构

件标准化率不低于 50%，得 6分；不低于 60%，得 8分；不低于 70%，得 10

分。



10

5.2.6 项目采用工业化、智能化、集成化技术，评价总分值为 9分。每采用下

列技术中的 1项可得 1分：

1 免拆模免支模；

2 铝合金模板或其他新型模板；

3 预制水电井或电梯井及各类管井；

4 装配式机电设备集成；

5 预制护坡砖；

6 设计、生产、施工各阶段运用智能建造技术（每个阶段 1分）；

7 经论证工业化、智能化、集成化效果好的其他技术。

Ⅲ 信息化指标

5.2.7 项目运用 BIM技术，评价总分值 12分。项目的设计、生产、施工、交付

中的任一阶段应用 BIM技术，得 2分；任意两阶段应用 BIM技术，得 5分；项

目设计、生产、施工三阶段应用 BIM技术，且设计阶段通过 BIM施工图审查的，

得 9分；项目设计、生产、施工、交付四阶段均应用 BIM技术，且设计阶段通

过 BIM施工图审查，得 12分。

5.3 加分项

5.3.1 项目公布为当年度建筑施工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标准化项目考评优良工

地，评价分值为 2分。

5.3.2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配套房屋建筑项目为绿色建筑，评价总分值为 6分。

达到一星级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得 2分；达到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得 4

分；项目达到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得 6分。

5.3.3 地铁、地下管廊等线性工程项目全部采用绿色建材，评价分值为 2分。

5.3.4 项目工程采用海绵城市技术，评价分值为 2分。

5.3.5 项目使用建筑垃圾再生建材产品替代同类产品，评价总分值 4分。建筑

垃圾再生建材产品替代同类产品比例不低于 30%，得 2分；不低于 40%，得 4

分。

5.3.6 项目采用 EPC模式，评价总分值为 4分。项目采用 EPC模式，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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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综合造价与同质量传统建筑持平，得 2分；项目采用 EPC模式，建设工程综

合造价低于同质量传统建筑 5%以上，得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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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房屋建筑工程评价表

控制项

标准条文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

条文号 条文内容

4.1.1
项目应达到绿色建筑基本级和绿

色施工基本要求

预评价阶段：

绿色建筑基本级要求查阅由第三方出具的项目绿色建筑预评价报告，当无法提供预评价报告时，查阅项目按照

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进行评价的全套自评价资料，自评价结果应满足基本级及以

上要求。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满足《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法》（湘建建〔2021〕60号）“第

二章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全部要求的承诺书，承诺书应对相关要求逐一进行承诺，注意承诺的指标应与后面评

分项对应得分指标保持一致。

评价阶段：

绿色建筑基本级要求查阅由第三方出具的项目绿色建筑预评价、评价报告或经市州主管部门签字的《建筑节能

与绿色建筑相关技术措施实施情况表》，报告及表应体现项目达到绿色建筑基本级及以上要求；或者查阅项目

通过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的佐证资料和绿色建筑验收资料。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查阅项目“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的立项文件和验收文件（可以是“湖南省工程项目规划建设

运营动态监管平台”公布的截图）；项目不是“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时应提供满足《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

管理办法》（湘建建〔2021〕60号）“第二章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全部要求的《湖南省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检查

表》，该表应与施工期间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和考评同步，自评应由施工单位评价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

核。

项目参加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以及项目所在地相关协会等同于绿色施工示范工程的认证活

动，经评审人员认定其水平不低于“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时，本条也满足要求。

□

4.1.2 绿色建材使用率应达到 60%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方在充分了解可供采购的绿色建材后，提供的比例计算书和出具的按计算书采购绿色

建材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版）第 7.2.18条

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建材使用比例计算书、计算书中涉及材料的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或绿色建材

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以及项目使用了上述建材的采购合同。注意合同应体现该材料在本项目的使用数量，当合

同无法体现使用数量时，应提供其他可体现项目使用该材料数量的佐证材料，如进货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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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新建建筑施工工地每万平米建筑

面积建筑垃圾排放量应小于

350t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承诺书，注意承诺的建筑垃圾排放量应与后面评分项对应排放量保持一致。

评价阶段：查阅由施工单位统计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的建筑垃圾排放统计表；对纳入当地建筑垃圾

监管平台的项目可提供监管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但应对相关数据进行说明。

□

4.1.4
项目设计满足模数化、标准化设

计要求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设计方提供的该项目所采用的主要模数依据，模数指标及应用范围说明；查阅相关施工

图进行复核；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评价阶段：查阅由设计方提供的该项目所采用的主要模数依据，模数指标及应用范围说明；查阅相关竣工图

进行复核；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

4.1.5 项目装配率应满足相关评价要求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按现行湖南省地方标准《湖南省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计算的该项目装配

率计算书，同时提供项目装配率满足当地相关文件要求的说明书。

评价阶段：查阅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提供的按现行湖南省地方标准《湖南省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计算的该

项目装配率计算书，计算书中应能体现该装配率满足当地相关文件的要求。当计算书无法体现装配率满足当地

相关文件的要求时，应由建设方另行提供项目装配率满足当地相关文件要求的说明书。

□

4.1.6

公共建筑项目接入省建筑能耗动

态监管平台,居住建筑项目建立

运行能耗管理系统，并运行正常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公共建筑查阅已接入湖南省公共建筑能耗动态监管平台的相关佐证资料；居住建筑查阅项目建立

运行能耗管理系统的设计文件、设备采购安装记录、系统运行记录等佐证材料。

□

4.1.7 项目应无工程质量潜在缺陷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和由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联合出具的无工程质量潜在缺陷说明。
□

4.1.8
建造过程中应无质量、安全、环

保责任事故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和由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联合出具的无事故说明。
□

4.1.9
建造全过程进行碳排放计算并采

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或其他文件进行的建造全过程碳排

放计算书以及采取减少碳排放有效措施的实施记录及减碳效果分析资料。

□

评分项

指

标

类

别

标准条文

评价方法 分值 得分

条文号 条文内容

绿

色

化
4.2.1

项目应为绿色建筑，评价总

分值为 26分。达到一星级绿

色建筑标准要求，得 19分；

达到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要

求，得 23分；达到三星级绿

色建筑标准要求，得 26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第三方出具的项目绿色建筑预评价报告，当无法提供预评价报告时，查阅项目按照现行

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进行评价的全套自评价资料。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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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项目全装修且室内主要空气

污染物浓度满足要求，评价

总分值 10分。满足全装修要

求，且氨、甲醛、苯、总挥

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低

于现行国家标准规定限值

10%以上，得 8分；项目满

足全装修、拎包入住要求，

且氨、甲醛、苯、总挥发性

有机物、氡等污染物低于现

行国家标准规定限值 10%以

上，得 10分；此分值与 4.2.1

条绿色建筑得分重复时不计

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装修设计文件和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进行了装修设计施工的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记录、相关家具家电设施采购记录和竣工验

收记录等；项目交付后室内空气质量经第三方检测符合相关要求的检测报告。

（10

）

4.2.3
项目投保绿色建筑性能相关

保险，评价分值为 4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相关保险合同签署文件。

评价阶段：查阅相关保险合同签署文件。
4

4.2.4

项目采用保温结构一体化、

高性能门窗、外窗活动外遮

阳等措施，并通过能效测评，

评价总分值 15分，按下列规

则评分：

1 提升了外围护结构节能性

能，高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

标准 10%以上，得 6分；

2 提升了外围护结构节能性

能，高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

标准 20%以上，得 10分；

3 提升了外围护结构节能性

能，高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

标准 30%以上，得 15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每一项采用技术的设计文件；相关节能计算书；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标准对比分析书，由

建设单位提供的竣工后进行能效测评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每一项采用技术的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记录、分项工程验收记录和相关检测报告等；相关节

能计算书；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标准对比分析书；建筑能效测评理论值标识报告（有条件的提供实测值标识报

告）。

15

4.2.5

项目获得省级及以上绿色施

工示范工程认定，评价分值

为 10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绿色施工工程的立项文件和验收文件（可以是网上公布的截图）或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布为“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的发布文件和相关协会的获奖证书或论证报告。

10

4.2.6
采取措施减少施工期间工地

建筑垃圾产量，评价总分值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由施工单位统计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的建筑垃圾排放统计表；对纳入当地建筑垃圾
5



15

为 5分。项目施工期间工地

每万平米建筑面积建筑垃圾

排放量不大于 300t，得 2分；

不大于 250t，得 3分；不大

于 200t，得 5分

监管平台的项目可提供监管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但应对相关数据进行说明。

4.2.7

选用绿色建材，评价总分值

为 3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不低于 60%，得 1分；不低

于 70%，得 2分；不低于

80%，得 3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方在充分了解可供采购的绿色建材后，提供的比例计算书和出具的按计算书采购绿色

建材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版）第 7.2.18条

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建材使用比例计算书、计算书中涉及材料的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或绿色建材

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以及项目使用了上述建材的采购合同。注意合同应体现该材料在本项目的使用数量，当合

同无法体现使用数量时，应提供其他可体现项目使用该材料数量的佐证材料，如进货单等。

3

工

业

化

4.2.8

推广一体化设计，主要包括

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装

修设计一体化，评价总分值

为 10分。完成上述一项并同

时通过施工图审查，得 5分；

完成上述两项并同时通过施

工图审查，得 8分；完成上

述三项并同时通过施工图审

查，得 10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相关一体化设计文件及通过审查记录（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装修设计一体化；建筑、结

构、装修设计一体化和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一体化等）；就相关设计时间、协同设计措施及通过审查时间等

简要说明一体化设计内容的说明书。

10

4.2.9

项目选用湖南省装配式建筑

标准化部品部件库中产品或

具备系列化标准化库，评价

分值为 2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方出具的选用湖南省装配式建筑标准化部品部件库中的产品承诺书或者各地州市或企

业具有自己的系列化标准化库相关佐证材料及选用库中产品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由湖南省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能建造平台技术支撑单位提交的项目采用湖南省装配式建筑

标准化部品部件库中产品的计算书或者查阅各地州市或企业具备系列化标准化库的佐证材料及采用库中产品

的计算书。

2

4.2.10

采取措施提高项目预制构件

标准化率，评价总分值为 3

分。项目预制构件标准化率

不低于 50%，得 1分；不低

于 60%，得 2分；不低于

70%，得 3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根据设计文件计算的每一类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及计算书。

评价阶段：查阅根据竣工资料计算的每一类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及计算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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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项目采用工业化、智能化、

集成化技术，评价总分值为 4

分。每采用下列技术中的 1

项可得 1分：

1 免拆模免支模；

2 保温结构一体化墙板、楼

板；

3 铝合金模板或其他新型模

板；

4 围护墙保温隔热装饰一体

化；

5 围护墙保温隔热窗框一体

化；

6集成厨房或集成卫生间；

7预制水电井或电梯井；

8装配式机电设备集成；

9高性能集成门窗；

10 设计、生产、施工各阶段

运用智能建造技术（每个阶

段 1分）；

11经论证工业化、智能化、

集成化效果好的其他技术。

预评价阶段：查阅采用相关技术的设计文件（注意相关技术应全部符合且在项目适用部位中全部采用）。

评价阶段：查阅采用相关技术的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记录和分项工程验收记录（注意相关技术应全部符合且

在项目适用部位中全部采用）。

4

4.2.12

项目装配率应满足要求，评

价总分值为 10分，并按下列

规则评分：

1 学校、公寓、标准厂房

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建筑工

程项目，得分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29确定，装配率不

低于 60%并评为 A级装配式

建筑，得 4分；装配率不低

于 76%并评为 AA级装配式

建筑，得 7分；装配率不低

于 91%并评为AAA级装配式

预评价阶段：查阅按国标《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出具的装配率计算书或装

配式建筑等级证书扫描件；学校宿舍类建筑采用《湖南省高校宿舍（一）》（湘 2022J003-1）和《湖南省高

校宿舍（二）》（湘 2022J003-2）进行设计的，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评价阶段：查阅按国标《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出具的装配率计算书或装配

式建筑等级证书扫描件；学校宿舍类建筑采用《湖南省高校宿舍（一）》（湘 2022J003-1）和《湖南省高校

宿舍（二）》（湘 2022J003-2）进行设计施工的，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资料和竣工验收资料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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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得 10分。

2 其它类建筑工程项目，得

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装配

式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29标准确定，装配

率不低于 50%，得 4分；装

配率不低于 60%并评为 A级

装配式建筑，得 7分；装配

率不低于 76%并评为 AA级

装配式建筑，得 10分。

信

息

化

4.2.13

项目运用 BIM技术，评价总

分值 6分。项目的设计、生

产、施工、交付中的任一阶

段应用 BIM技术，得 1分；

任意两阶段应用 BIM技术，

得 2分；项目设计、生产、

施工三阶段应用 BIM技术，

且设计阶段通过 BIM施工图

审查的，得 4分；项目设计、

生产、施工、交付四阶段均

应用 BIM技术，且设计阶段

通过 BIM施工图审查，得 6

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设计阶段应用 BIM技术的策划、实施、总结文件以及相关 BIM模型；建设方提供的其他阶

段应用 BIM技术的承诺函；建设方提供的设计通过 BIM施工图审查的承诺函。

评价阶段：查阅设计、生产、施工、交付阶段应用 BIM技术的策划、实施、总结文件以及相关阶段 BIM模型；

设计通过 BIM施工图审查的需提供证明材料。

6

4.2.14

项目实施工程数字化管理，

评价总分值为 2分。项目运

用湖南省装配式建筑智能建

造平台，实施工程数字化管

理可得 1分；项目运用湖南

省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平

台，实施工程数字化管理，

建筑工程达到工期、成本比

同类传统建造项目明显降

低，得 2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省智能建造平台技术支撑单位提交的项目运用省智能建造平台的证明书和建设方提供的

建筑工程工期、成本比同类传统建造项目明显降低的承诺函。

评价阶段：查阅由省智能建造平台技术支撑单位提交的项目运用省智能建造平台的证明书；项目工期比同类

传统建造项目明显降低的论证材料；项目成本同类传统建造项目明显降低的论证材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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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项

标准条文

评价方法 分值 得分

条文号 条文内容

4.3.1

项目公布为建筑施工质量管

理标准化年度项目考评优良

工地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年度

项目考评优良工地，评价分

值为 2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函。

评价阶段：查阅当年度建筑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优良工地证书扫描件，没有证书时提供网

上公示文件地址和截图。

2

4.3.2

项目采用超低能耗建筑技

术、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效

测评后，满足节能率≥85%要

求，评价分值为 2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设计图纸及节能计算书；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函。

评价阶段：查阅有资质第三方测评单位出具的能效测评报告。
2

8

4.3.3

项目装配率不小于 91%或可

再生能源替代率不低于 8%，

评价分值为 2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按国标《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出具的装配率计算书或设

计图中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设计内容和设计单位提供的可再生能源替换率计算书。

评价阶段：查阅按国标《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出具的装配率计算书或竣工

图中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设计内容和设计单位提供的可再生能源替换率计算书。

2

4.3.4
项目采用装配化装修，评价

分值为 2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项目主要装修采用装配化装修的设计文件和建设方提供的严格按设计进行装配化装修施工

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主要装修采用装配式装修的设计文件、装配式装修部品部件采购记录、施工过程记录和

装饰装修分部工程验收记录等。

2

4.3.5

项目主体结构采用钢结构、

木结构技术，评价分值为 2

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项目主体结构采用钢结构、木结构的设计文件和建设方提供的严格按设计进行钢结构、木

结构施工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主体结构采用钢结构、木结构的设计文件、相关结构构件加工、采购记录、施工过程记

录和分部工程验收记录等。

2

4.3.6
项目采用海绵城市技术，评

价分值为 2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项目采用海绵城市技术设计文件和建设方提供的严格按设计进行海绵城市技术施工的承诺

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采用海绵城市技术设计文件、相关构件、设施、材料采购记录、施工过程记录和分部工

程验收记录等。

2

4.3.7

项目使用建筑垃圾再生建材

产品替代同类产品，评价总

分值 4分。建筑垃圾再生建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承诺书，承诺书中使用再生建材替代同类产品比例计算书。

评价阶段：查阅再生建材产品采购合同、进场验收记录、产品合格证等资料；再生建材替代同类产品比例计

算书（该计算书应由施工单位编制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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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产品替代同类产品比例不

低于 30%，得 2分；不低于

40%，得 4分

4.3.8

项目采用 EPC模式，评价总

分值为 4分。项目采用 EPC

模式，建设工程综合造价与

同质量传统建筑持平，得 2

分；项目采用 EPC模式，建

设工程综合造价低于同质量

传统建筑 5%以上，得 4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 EPC委托合同、运行机构及记录、相关管理制度、会议纪要等；建设工程综合造价低于同质

量传统建筑 5%以下的论证材料（附工程决算表）或建设工程综合造价与同质量传统建筑持平的论证材料（附

工程决算表）。

4

4.3.9

公建项目在省建筑能耗动态

监管平台数据、居建项目运

行能耗管理系统能耗数据低

于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

标准》GB/T51161综合电耗

指标引导值，评价分值为 2

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运行能耗监测全套数据资料；项目运行能耗低于《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T51161综合

电耗指标引导值的论证材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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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价表

控制项

标准条文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

条文号 条文内容

5.1.1
达到绿色施工基本要求，绿色

建材使用率达到 60%

预评价阶段：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满足《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法》（湘建建〔2021〕

60号）“第二章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全部要求的承诺书，承诺书应对相关要求逐一进行承诺，注意承诺的指标应

与后面评分项对应得分指标保持一致。

绿色建材使用比例查阅建设方在充分了解可供采购的绿色建材后，提供的比例计算书和出具的按计算书采购绿色

建材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查阅项目“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的立项文件和验收文件（可以是“湖南省工程项目规

划建设运营动态监管平台”公布的截图）；项目不是“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时应提供满足《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

工管理办法》（湘建建〔2021〕60号）“第二章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全部要求的《湖南省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检查

表》，该表应与施工期间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和考评同步，自评应由施工单位评价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

项目参加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以及项目所在地相关协会等同于绿色施工示范工程的认证活动，

经评审人员认定其水平不低于“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时，本条也满足要求。

绿色建材使用比例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版）第 7.2.18

条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建材使用比例计算书、计算书中涉及材料的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或绿色建材

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以及项目使用了上述建材的采购合同。注意合同应体现该材料在本项目的使用数量，当合同

无法体现使用数量时，应提供其他可体现项目使用该材料数量的佐证材料，如进货单等。

□

5.1.2

新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工

地每万元产值建筑垃圾排放量

应不大于 0.15t。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承诺书，注意承诺的建筑垃圾排放量应与后面评分项对应排放量保持一致。

评价阶段：查阅由施工单位统计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的建筑垃圾排放统计表；对纳入当地建筑垃圾监管

平台的项目可提供监管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但应对相关数据进行说明。

□

5.1.3
项目设计满足模数化、标准化

设计要求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设计方提供的该项目所采用的主要模数依据，模数指标及应用范围说明，查阅相关施工图进

行复核；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评价阶段：查阅由设计方提供的该项目所采用的主要模数依据，模数指标及应用范围说明，查阅相关竣工图进行

复核；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

5.1.4 项目预制率达到 15%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预制率计算书，注意预制率应与后面评分项保持一致。

评价阶段：查阅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提供的预制率计算书，注意预制率应与后面评分项保持一致。
□

5.1.5 项目应无工程质量潜在缺陷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和由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联合出具的无工程质量潜在缺陷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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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项目建造过程中应无质量、安

全、环保责任事故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和由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联合出具的无事故说明。
□

5.1.7
项目建造全过程进行碳排放计

算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碳排放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或其他文件进行的建造全过程碳排放计

算书以及采取减少碳排放有效措施的实施记录及减碳效果分析资料。

□

评分项

指

标

类

别

标准条文

评价方法 分值 得分
条文

号
条文内容

绿

色

化

5.2.1

项目获得省级及以上绿色

施工示范工程认定，评价

分值为 20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绿色施工工程的立项文件和验收文件（可以是网上公布的截图）或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

为“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的发布文件和相关协会的获奖证书或论证报告。

20

5.2.2

采取措施减少施工期间工

地建筑垃圾产量，评价总

分值为 12分。项目施工期

间工地每万元产值建筑垃

圾排放量不大于 0.10t，得

6分；不大于 0.08t，得 10

分；不大于 0.06t，得 12

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由施工单位统计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的建筑垃圾排放统计表；对纳入当地建筑垃圾监管

平台的项目可提供监管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但应对相关数据进行说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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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项目选用绿色建材，评价

总分值为 7分。绿色建材

应用比例不低于 60%，得

2分；不低于 70%，得 4

分；不低于 80%，得 7分

预评价阶段：绿色建材使用比例查阅建设方在充分了解可供采购的绿色建材后，提供的比例计算书和出具的按计

算书采购绿色建材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绿色建材使用比例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

版）第 7.2.18条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建材使用比例计算书、计算书中涉及材料的绿色建材标识证

书或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以及项目使用了上述建材的采购合同。注意合同应体现该材料在本项目的使用

数量，当合同无法体现使用数量时，应提供其他可体现项目使用该材料数量的佐证材料，如进货单等。

7

工

业

化

5.2.4

采取措施提高项目预制

率，评价总分值为 30分。

项目预制率高于 15%，得

20分；不低于 30%，得

25分；不低于 40%，得

30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预制率计算书。

评价阶段：查阅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提供的预制率计算书。
30

5.2.5

采取措施提高项目预制构

件标准化率，评价总分值

为 10分。项目预制构件标

准化率不低于 50%，得 6

分；不低于 60%，得 8分；

不低于 70%，得 10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相关施工图；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评价阶段：查阅相关竣工图；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10

5.2.6

项目采用工业化、智能化、

集成化技术，评价总分值

为 9分。每采用下列技术

中的 1项可得 1分：

1 免拆模免支模；

2 铝合金模板或其他新型

模板；

3 预制水电井或电梯井及

各类管井；

4 装配式机电设备集成；

5 预制护坡砖；

6 设计、生产、施工各阶

段运用智能建造技术（每

个阶段 1分）；

7 经论证工业化、智能化、

集成化效果好的其他技

预评价阶段：查阅采用相关技术的设计文件（注意相关技术应全部符合且在项目适用部位中全部采用）。

评价阶段：查阅采用相关技术的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记录和分项工程验收记录（注意相关技术应全部符合且在项

目适用部位中全部采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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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信

息

化

5.2.7

项目运用 BIM技术，评价

总分值 12分。项目的设计、

生产、施工、交付中的任

一阶段应用 BIM技术，得

2分；任意两阶段应用 BIM

技术，得 5分；项目设计、

生产、施工三阶段应用 BIM

技术，且设计阶段通过 BIM

施工图审查的，得 9分；

项目设计、生产、施工、

交付四阶段均应用 BIM技

术，且设计阶段通过 BIM

施工图审查，得 12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设计阶段应用 BIM技术的策划、实施、总结文件以及相关 BIM模型；建设方提供的其他阶段应

用 BIM技术的承诺函；建设方提供的设计通过 BIM施工图审查的承诺函。

评价阶段：查阅设计、生产、施工、交付阶段应用 BIM技术的策划、实施、总结文件以及相关阶段 BIM模型；设

计通过 BIM施工图审查的需提供证明材料。

12

加分项

标准条文

评价方法 分值 得分

条文号 条文内容

5.3.1

项目公布为当年度建筑施

工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优

标准化项目考评优良工

地，评价分值为 2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函。

评价阶段：查阅当年度建筑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优良工地证书扫描件，没有证书时提供网上公

示文件地址和截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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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配套

房屋建筑项目为绿色建

筑，评价总分值为 6分。

达到一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要求，得 2分；达到二星

级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得 4

分；项目达到三星级绿色

建筑标准要求，得 6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由第三方出具的项目绿色建筑预评价报告，当无法提供预评价报告时，查阅项目按照现行国家

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进行评价的全套自评价资料。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6

5.3.3

地铁、地下管廊等线性工

程项目全部采用绿色建

材，评价分值为 2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方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材料结算清单、结算清单中涉及材料的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或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以及项

目使用了上述建材的采购合同。注意合同应体现该材料在本项目的使用数量，当合同无法体现使用数量时，应提

供其他可体现项目使用该材料数量的佐证材料，如进货单等。

2

5.3.4
项目工程采用海绵城市技

术，评价分值为 2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项目采用海绵城市技术设计文件和建设方提供的严格按设计进行海绵城市技术施工的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项目采用海绵城市技术设计文件、相关构件、设施、材料采购记录、施工过程记录和分部工程验

收记录等。

2

5.3.5

项目使用建筑垃圾再生建

材产品替代同类产品，评

价总分值 4分。建筑垃圾

再生建材产品替代同类产

品比例不低于 30%，得 2

分；不低于 40%，得 4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承诺书，承诺书中使用再生建材替代同类产品比例计算书。

评价阶段：查阅再生建材产品采购合同、进场验收记录、产品合格证等资料；再生建材替代同类产品比例计算书

（该计算书应由施工单位编制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

4

5.3.6

项目采用 EPC模式，评价

总分值为 4分。项目采用

EPC模式，建设工程综合

造价与同质量传统建筑持

平，得 2分；项目采用 EPC

模式，建设工程综合造价

低于同质量传统建筑 5%

以上，得 4分

预评价阶段：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评价阶段：查阅 EPC委托合同、运行机构及记录、相关管理制度、会议纪要等；建设工程综合造价低于同质量传

统建筑 5%以下的论证材料（附工程决算表）或建设工程综合造价与同质量传统建筑持平的论证材料（附工程决算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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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

合……的规定( 或要求)”。非必须按指定的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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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50002

2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

3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50905

4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

5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

6 《湖南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43/T025

7 《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DBJ43/T101

8 《湖南省住宅建筑室内装配式装修工程技术标准》DBJ43/T362

9 《湖南省建筑垃圾源头控制及处理技术标准》DBJ43/T516

10 《湖南省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DBJ43/T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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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湖南省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评价标准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high quality green PDC projects

in Hunan Province

DBJ 43/T -2025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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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2020年12月3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绿色建造试

点工作的函》，决定在湖南省、广东省深圳市、江苏省常州市开展绿色建造试点

工作，同时发布了《绿色建造试点工作方案》。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要求建设高品质绿色

建筑。2022年7月7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推进高品质绿色建

造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要求全面推动湖南省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建设管理，

做优绿色建造“湖南样板”。为配合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推进高品质绿色建造

项目建设管理，给创建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的实施单位提供指导，编制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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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8 本标准控制项中要求的装配率应按湖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湖南省装

配式建筑评价标准》DBJ43/T542进行计算，其他条款的装配率应按国家标准《装

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计算。

2.0.15 预制构件标准化率可按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计算：

（1）q=n/N×100%

式中：q——预制构件标准化率（%）；

n——标准化预制构件总数量；

N——预制构件总数量。

标准化预制构件指外形尺寸能够与湖南省装配式建筑标准化部品部件库中

核心库构件相匹配的预制构件。

（2）单项预制构件中重复使用量最多的三个规格总数量与该类预制构件总

数量的比例，即：

房屋建筑工程预制梁、预制柱、预制外承重墙板、内承重墙板、外挂墙板等

在单体建筑中重复使用量最多的三个规格构件的总个数占同类构件总个数的比

例。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预制梁、预制柱、预制防护墙、预制管片、预制管沟、预

制防护栏杆、预制路沿石、预制花池和桌椅等在项目中重复使用量最多的三个规

格构件的总个数占同类构件总个数的比例。

举例：

预制梁标准化率计算式如下：

q=(n1+n2+n3)/N×100%

式中：q——预制梁标准化率（%）

n1、n2、n3——预制梁在该项目中重复使用量最多的三个规格构件的

个数

N——预制梁在该项目中总个数

注意《湖南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标准化率计算导则（试行）》发布后，应按

《导则》进行标准化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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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的预评价应在施工图设计完成后，施工图审查前进行，

施工图审查时应将预评价意见作为审查要求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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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房屋建筑工程

4.1 控制项

4.1.1 绿色建筑基本级是指项目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规定的基本级要求；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是指项目应满足湖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法》（湘建建〔2021〕60号）

文件“第二章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的全部要求。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绿色建筑基本级要求查阅由第三方出具的项目绿色建筑预评价报告，当无法

提供预评价报告时，查阅项目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进行评价的全套自评价资料，自评价结果应满足基本级及以上要求，

同时提供由建设方、设计方联合出具的项目满足绿色建筑基本级及以上要求的承

诺书。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满足《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

法》（湘建建〔2021〕60号）“第二章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全部要求的承诺书，

承诺书应对相关要求逐一进行承诺，注意承诺的指标应与后面评分项对应得分指

标保持一致。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绿色建筑基本级要求查阅由第三方出具的项目绿色建筑评价报告或经市州

主管部门签字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相关技术措施实施情况表》，报告及表应

体现项目达到绿色建筑基本级及以上要求；或者查阅项目通过绿色建筑施工图审

查的佐证资料和绿色建筑验收资料。对于已取得绿色建筑星级标识的项目提供标

识证书即可。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查阅项目“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的立项文件和验收文件

（可以是“湖南省工程项目规划建设运营动态监管平台”公布的截图）；项目不是

“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时应提供满足《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法》（湘

建建〔2021〕60号）“第二章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全部要求的《湖南省绿色施工

基本要求检查表》，该表应与施工期间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和考评同步，自评应

由施工单位评价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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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加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以及项目所在地相关协会

等同于绿色施工示范工程的认证活动，经评审人员认定其水平不低于“湖南省绿

色施工工程”时，本条也满足要求。

4.1.2 绿色建材使用率是指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

（2024版）第 7.2.18条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建材使用比例。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方在充分了解可供采购的绿色建材后，提供的比例计算书和出具的

按计算书采购绿色建材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

（2024版）第 7.2.18条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建材使用比例计算

书、计算书中涉及材料的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或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以及

项目使用了上述建材的采购合同。注意合同应体现该材料在本项目的使用数量，

当合同无法体现使用数量时，应提供其他可体现项目使用该材料数量的佐证材料，

如进货单等。

注意绿色建材使用率应与后面评分项对应使用率保持一致。

4.1.3 现行地方标准《湖南省建筑垃圾源头控制及处理技术标准》DB43/T516

中建筑垃圾是指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城镇道路垃圾、拆除垃圾和装

修垃圾等的总称。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城镇道路、

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不包括

经检验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建筑垃圾，本条仅针对新建建筑工程，特指工程垃圾，

不包含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本条工程渣土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基础

开挖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工程泥浆指钻孔桩基施工、地下连续墙施工、泥水盾构

施工、水平定向钻及泥水顶管等施工产生的泥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承诺书，注意承诺的建筑垃圾排放量应与后面评分项对应

排放量保持一致。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施工单位统计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的建筑垃圾排放统计表；

对纳入当地建筑垃圾监管平台的项目可提供监管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但应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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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说明。建筑垃圾排放量应包含外运部分和现场再利用部分，其中外运部

分又包含运往填埋处置场和第三方回收消纳，统计应完整、真实。

每万平米建筑面积建筑垃圾排放量=[（外运建筑垃圾+现场再利用建筑垃圾）

/建筑面积]×10000

注意建筑垃圾排放量应与后面评分项对应排放量保持一致。

4.1.4 建筑模数化是指建筑设计中，为了实现建筑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使不同材

料、不同形式和不同制造方法的建筑构配件、组合件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互换性，

统一选定的协调建筑尺度的增值单位。建筑模数是指选定的尺寸单位，作为尺度

协调中的增值单位，也是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建筑材料与制品、建筑设备、建

筑组合件等各部门进行尺度协调的基础，其目的是使构配件安装吻合，并有互换

性。我国建筑设计和施工中，必须遵循《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50002。标准

化设计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面向通用产品，采用共性条件，制定统一的标准和模

式，开展的适用范围比较广泛的设计，适用于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合理，市场容

量充裕的产品设计。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设计方提供的该项目所采用的主要模数依据，模数指标及应用范围说

明；查阅相关施工图进行复核；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设计方提供的该项目所采用的主要模数依据，模数指标及应用范围说

明；查阅相关竣工图进行复核；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根据本标准术语2.0.15，预制构件标准化率是指标准化预制构件占所有预制

构件的数量比。本条要求对项目采用预制构件计算其标准化率，计算方法见本标

准2.0.15条条文说明。《湖南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标准化率计算导则（试行）》

发布后，应按《导则》进行标准化率计算。

4.1.5 项目装配率应按现行湖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湖南省装配式建筑评价

标准》DBJ43/T542进行计算。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按现行湖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湖南省装配式建筑评

价标准》DBJ43/T542计算的该项目装配率计算书，同时提供项目装配率满足当

地相关文件要求的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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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施工图审查意见中装配率指标、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提供的按现行湖南

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湖南省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DBJ43/T542计算的该项目

装配率计算书，计算书中应能体现该装配率满足当地相关文件的要求。当计算书

无法体现装配率满足当地相关文件的要求时，应由建设方另行提供项目装配率满

足当地相关文件要求的说明书。当无法提供第三方装配率计算书时可由设计方出

具该项目装配率计算书，但同时应提供项目装配率满足当地相关文件要求的说明

书。

4.1.6 公共建筑应自觉接入湖南省公共建筑能耗动态监管平台；居住建筑应自

行建立运行能耗管理系统并在运行维护期间对相关能耗进行计量统计，保留相关

数据。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公共建筑查阅已接入湖南省公共建筑能耗动态监管平台的相关佐证资料；居

住建筑查阅项目建立运行能耗管理系统的设计文件、设备采购安装记录、系统运

行记录等佐证材料。

4.1.7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是指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时未能发现的，因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等质量原因造成的不符合施工图设计

文件、工程建设标准和合同要求，并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工程质量缺陷。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和由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联合出具的无工

程质量潜在缺陷说明。

项目建设及运维过程（保修期内）中，有工程质量潜在缺陷相关投诉，一经

查实，将取消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称号。

4.1.8 责任事故是指操作不当或者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事故。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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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和由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联合出具的无相

关事故说明。

项目建造过程中，有发生质量、安全、环保责任事故，一经查实，将取消高

品质绿色建造项目称号。

4.1.9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中对建筑全寿命期碳

排放计算有相关规定，可参照进行碳排放计算，也可因地制宜采用其他计算或计

量方法对项目建造过程碳排放进行计算。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或其他文件

进行的建造全过程碳排放计算书以及采取减少碳排放有效措施的实施记录及减

碳效果分析资料。

4.2 评分项

Ⅰ绿色化指标

4.2.1 绿色建筑星级是指项目按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

进行评价，达到相应的星级要求。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第三方出具的项目绿色建筑预评价报告，当无法提供预评价报告时，

查阅项目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进行评价的全套

自评价资料，同时提供由建设方、设计方联合出具的项目满足绿色建筑相关星级

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4.2.2 注意当 4.2.1条得分时，本条不得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装修设计文件和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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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进行了装修设计施工的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记录、相关家具家电设

施采购记录和竣工验收记录等；项目交付后室内空气质量经第三方检测符合相关

要求的检测报告。

注意装修设计和施工应满足本标准术语 2.0.12全装修和 2.0.13拎包入住约

定的相关要求才能得分。

4.2.3 为确保建筑达到绿色运行评价标准，实现绿色建筑的预期价值，将保险

机制引入绿色建筑项目，目前在北京、天津等地，均已有绿色建筑性能保险落地。

主要是对投保项目竣工后获得承诺的相应标识进行投保，如项目没达到合同约定

的绿色建筑星级标识，将由保险公司选择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建筑物进行绿

色性能整改或进行货币赔偿。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相关保险合同签署文件。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相关保险合同签署文件。

4.2.4 保温结构一体化是指集建筑保温功能与墙体围护功能于一体，墙体不需

要另行采取保温措施即可满足现行建筑节能标准要求；高性能门窗是指具有良好

保温性能的门窗，本标准指需满足《建筑业 10项新技术（2017版）》“8.9 高

性能门窗技术”相关性能指标要求的门窗；根据《湖南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43/025外窗活动外遮阳是指固定在建筑外围护结构（主要指外窗）外侧的

可以根据需要调节尺寸、形状或遮光状态的活动遮阳装置，主要包括外卷帘、内

置遮阳中空玻璃、外百叶活动外遮阳等。

能效测评是指对建筑能源消耗量及其用能系统效率等性能指标进行计算、检

测，并给出其所处水平的活动，建筑能效测评依据《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技术

导则》实施。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每一项采用技术的设计文件；相关节能计算书；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标

准对比分析书，由建设单位提供的竣工后进行能效测评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每一项采用技术的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记录、分项工程验收记录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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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等；相关节能计算书；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标准对比分析书；建筑能效

测评理论值标识报告（有条件的提供实测值标识报告）。

4.2.5 根据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法》（湘

建建〔2021〕60 号），绿色施工工程是指按照《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GB/T50905组织绿色施工，绿色施工满足《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DBJ43/T101良好及以上等级标准，且在绿色建材选用、绿色工艺采用、绿色技

术应用、绿色管理实施等方面有显著成效的建筑工程。

项目严格按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法》

（湘建建〔2021〕60号）组织绿色施工，并在“湖南省工程项目规划建设运营动

态监管平台”上完成相关申报，经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为“湖南省绿色施

工工程”，本条可得分。

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以及项目所在地相关协会也有开展

绿色施工评价工作，经评审认定其水平不低于“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时，本条也

可得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绿色施工工程的立项文件和验收文件（可以是网上公布的截图）或湖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为“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的发布文件和相关协会的获奖

证书或论证报告。

4.2.6 现行地方标准《湖南省建筑垃圾源头控制及处理技术标准》DB43/T516

中建筑垃圾是指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城镇道路垃圾、拆除垃圾和装

修垃圾等的总称。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城镇道路、

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不包括

经检验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建筑垃圾，本条仅针对新建建筑工程，特指工程垃圾，

不包含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本条工程渣土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基础

开挖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工程泥浆指钻孔桩基施工、地下连续墙施工、泥水盾构

施工、水平定向钻及泥水顶管等施工产生的泥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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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施工单位统计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的建筑垃圾排放统计表；

对纳入当地建筑垃圾监管平台的项目可提供监管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但应对相关

数据进行说明。建筑垃圾排放量应包含外运部分和现场再利用部分，其中外运部

分又包含运往填埋处置场和第三方回收消纳，统计应完整、真实。

每万平米建筑面积建筑垃圾排放量=[（外运建筑垃圾+现场再利用建筑垃圾）

/建筑面积]×10000

4.2.7 绿色建材使用率是指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

（2024版）第 7.2.18条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建材使用比例。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方在充分了解可供采购的绿色建材后，提供的比例计算书和出具的

按计算书采购绿色建材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

（2024版）第 7.2.18条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建材使用比例计算

书、计算书中涉及材料的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或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以及

项目使用了上述建材的采购合同。注意合同应体现该材料在本项目的使用数量，

当合同无法体现使用数量时，应提供其他可体现项目使用该材料数量的佐证材料，

如进货单等。

Ⅱ工业化指标

4.2.8 本条设置的目的是推广一体化设计，主要包括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

装修设计一体化；建筑、结构、装修设计一体化和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一体化

等。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相关一体化设计文件及通过审查记录（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装修设

计一体化；建筑、结构、装修设计一体化和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一体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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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关设计时间、协同设计措施及通过审查时间等简要说明一体化设计内容的说

明书。

4.2.9 湖南省装配式建筑标准化部品部件库是指湖南省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

能建造平台中的装配式建筑标准化部品部件库，项目积极选用湖南省装配式建筑

标准化部品部件库中的产品或者各地州市项目建设或生产企业具备自己的系列

化标准化库并选用库中产品，本条可以得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方出具的选用湖南省装配式建筑标准化部品部件库中的产品承诺

书或者各地州市或企业具有自己的系列化标准化库相关佐证材料及选用库中产

品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湖南省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智能建造平台技术支撑单位提交的项目

采用湖南省装配式建筑标准化部品部件库中产品的计算书或者查阅各地州市或

企业具备系列化标准化库的佐证材料及采用库中产品的计算书。

4.2.10 预制构件标准化率是指标准化预制构件占所有预制构件的数量比。本标

准2.0.15条条文说明明确了计算方法。《湖南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标准化率计算

导则（试行）》发布后，应按《导则》进行标准化率计算。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根据设计文件计算的每一类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及计算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根据竣工资料计算的每一类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及计算书。

4.2.11 本条旨在推广新型工业化、智能化、集成化新技术。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采用相关技术的设计文件（注意相关技术应全部符合且在项目适用部位

中全部采用）。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采用相关技术的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记录和分项工程验收记录（注意相

关技术应全部符合且在项目适用部位中全部采用）。

4.2.12 装配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进行计算。

学校宿舍类建筑采用《湖南省高校宿舍（一）》（湘 2022J003-1）和《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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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宿舍（二）》（湘 2022J003-2）进行设计施工的，可得 10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按国标《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出具

的装配率计算书或装配式建筑等级证书扫描件；学校宿舍类建筑采用《湖南省高

校宿舍（一）》（湘 2022J003-1）和《湖南省高校宿舍（二）》（湘 2022J003-2）

进行设计的，查阅相关设计文件。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按国标《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出具

的装配率计算书或装配式建筑等级证书扫描件；学校宿舍类建筑采用《湖南省高

校宿舍（一）》（湘 2022J003-1）和《湖南省高校宿舍（二）》（湘 2022J003-2）

进行设计施工的，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资料和竣工验收资料等。

Ⅲ 信息化指标

4.2.13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术是一种应用于工程设计、

建造、管理的数据化工具，通过对建筑的数据化、信息化模型整合，在项目策划、

运行和维护的全生命期过程中进行共享和传递。本条鼓励采用 BIM正向设计的

理念，鼓励在项目设计、生产、施工、交付等过程中任一阶段或全部采用 BIM

技术，按采用 BIM技术阶段的数量分档给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设计阶段应用 BIM技术的策划、实施、总结文件以及相关 BIM模型；

建设方提供的其他阶段应用 BIM技术的承诺函；建设方提供的设计通过 BIM施

工图审查的承诺函。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设计、生产、施工、交付阶段应用 BIM技术的策划、实施、总结文件

以及相关阶段 BIM模型；设计通过 BIM施工图审查的需提供证明材料。

4.2.14 本条鼓励项目运用湖南省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平台实施数字化管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省智能建造平台技术支撑单位提交的项目运用省智能建造平台的证

明书和建设方提供的建筑工程工期、成本比同类传统建造项目明显降低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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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省智能建造平台技术支撑单位提交的项目运用省智能建造平台的证明书；

项目工期比同类传统建造项目明显降低的论证材料；项目成本比同类传统建造项

目明显降低的论证材料。

4.3 加分项

4.3.1 当年没公布时采用上年度考评结果。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函。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当年度建筑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优良工地证书扫描

件，没有证书时提供网上公示文件地址和截图。

4.3.2 超低能耗建筑是指适应气候特征和自然条件，通过保温隔热性能和气密

性能更高的围护结构，采用新风热回收技术，并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舒适室内

环境的建筑。本条要求项目能效测评后，节能率不小于 85%。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设计图纸及节能计算书；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函。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有资质第三方测评单位出具的能效测评报告或有资质的第三方提供的

超低能耗建筑认证报告。

4.3.3 装配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进行计算，

学校、公寓、标准厂房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项目本款不参评。可再生能源替代率

是指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

地热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和水电。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按国标《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出具

的装配率计算书或设计图中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设计内容和设计单位提供的可再

生能源替换率计算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按国标《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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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配率计算书或竣工图中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设计内容和设计单位提供的可再

生能源替换率计算书。

4.3.4 本条鼓励项目积极采用装配化装修,住宅建筑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湖南

省住宅建筑室内装配式装修工程技术标准》DBJ43/T362的相关要求。

项目墙体、地面其一应用装配化装修技术，应用比例达到 70%及以上或者

部品部件与机电、管线集成化、与保温、隔声等建筑性能集成化、与装饰装修集

成化以及采用集成化模板其中某一项集成化技术，应用比例达到 50%及以上本

条可得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主要装修采用装配化装修的设计文件和建设方提供的严格按设计

进行装配化装修施工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主要装修采用装配式装修的设计文件、装配式装修部品部件采购记

录、施工过程记录和装饰装修分部工程验收记录等。

4.3.5 本条鼓励项目主体结构积极采用钢结构、木结构等装配式结构体系，暂

不作比例要求。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主体结构采用钢结构、木结构的设计文件和建设方提供的严格按设

计进行钢结构、木结构施工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主体结构采用钢结构、木结构的设计文件、相关结构构件加工、采

购记录、施工过程记录和分部工程验收记录等。

4.3.6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

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市”。强调优先利用植草

沟、渗水砖、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等“绿色”措施来组织排水，以“慢排缓释”和“源

头分散”控制为主要规划设计理念，既避免了洪涝，又有效的收集雨水。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采用海绵城市技术设计文件和建设方提供的严格按设计进行海绵

城市技术施工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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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项目采用海绵城市技术设计文件、相关构件、设施、材料采购记录、施

工过程记录和分部工程验收记录等。

4.3.7 本条鼓励项目在非结构构件积极使用建筑垃圾再生建材产品。建筑垃圾

再生建材产品是指用建筑垃圾再生材料部分或全部替代天然材料而制成的建筑

材料产品，如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砂浆、建筑垃圾再生

砌体、建筑垃圾再生砖等。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承诺书，承诺书中使用再生建材替代同类产品比例

计算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再生建材产品采购合同、进场验收记录、产品合格证等资料；再生建材

替代同类产品比例计算书（该计算书应由施工单位编制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

复核）。

4.3.8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是指承包方受业主

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

段的总承包。并对其所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费用和进度进行负责。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 EPC委托合同、运行机构及记录、相关管理制度、会议纪要等；建设

工程综合造价低于同质量传统建筑 5%以下的论证材料（附工程决算表）或建设

工程综合造价与同质量传统建筑持平的论证材料（附工程决算表）。

4.3.9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运行能耗监测全套数据资料；项目运行能耗低于《民用建筑能耗标

准》 GB/T51161综合电耗指标引导值的论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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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5.1 控制项

5.1.1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是指项目应满足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建筑

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法》（湘建建〔2021〕60号）文件“第二章 绿色施工基本

要求”的全部要求。绿色建材使用率是指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2024版）第 7.2.18条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

建材使用比例。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满足《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

法》（湘建建〔2021〕60号）“第二章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全部要求的承诺书，

承诺书应对相关要求逐一进行承诺，注意承诺的指标应与后面评分项对应得分指

标保持一致。

绿色建材使用比例查阅建设方在充分了解可供采购的绿色建材后，提供的比

例计算书和出具的按计算书采购绿色建材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查阅项目“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的立项文件和验收文件

（可以是“湖南省工程项目规划建设运营动态监管平台”公布的截图）；项目不是

“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时应提供满足《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法》（湘

建建〔2021〕60号）“第二章 绿色施工基本要求”全部要求的《湖南省绿色施工

基本要求检查表》，该表应与施工期间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和考评同步，自评应

由施工单位评价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

项目参加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以及项目所在地相关协会

等同于绿色施工示范工程的认证活动，经评审人员认定其水平不低于“湖南省绿

色施工工程”时，本条也满足要求。

绿色建材使用比例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2024版）第 7.2.18条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

建材使用比例计算书、计算书中涉及材料的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或绿色建材产品认

证证书扫描件以及项目使用了上述建材的采购合同。注意合同应体现该材料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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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使用数量，当合同无法体现使用数量时，应提供其他可体现项目使用该材

料数量的佐证材料，如进货单等。

注意绿色建材使用率应与后面评分项对应使用率保持一致。

5.1.2 现行地方标准《湖南省建筑垃圾源头控制及处理技术标准》DB43/T516

中建筑垃圾是指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城镇道路垃圾、拆除垃圾和装

修垃圾等的总称。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城镇道路、

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不包括

经检验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建筑垃圾，本条仅针对新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特指工

程垃圾，不包含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本条工程渣土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

网等基础开挖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工程泥浆指钻孔桩基施工、地下连续墙施工、

泥水盾构施工、水平定向钻及泥水顶管等施工产生的泥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承诺书，注意承诺的建筑垃圾排放量应与后面评分项对应

排放量保持一致。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施工单位统计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的建筑垃圾排放统计表；

对纳入当地建筑垃圾监管平台的项目可提供监管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但应对相关

数据进行说明。建筑垃圾排放量应包含外运部分和现场再利用部分，其中外运部

分又包含运往填埋处置场和第三方回收消纳，统计应完整、真实。

每万元产值建筑垃圾排放量=[（外运建筑垃圾+现场再利用建筑垃圾）/产

值]×10000

注意建筑垃圾排放量应与后面评分项对应排放量保持一致。

5.1.3 模数化是指设计中，为了实现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使不同材料、不同形

式和不同制造方法的构配件、组合件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互换性，统一选定的协

调建筑尺度的增值单位。模数是指选定的尺寸单位，作为尺度协调中的增值单位，

也是设计、施工、材料与制品、设备、组合件等各部门进行尺度协调的基础，其

目的是使构配件安装吻合，并有互换性。标准化设计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面向通

用产品，采用共性条件，制定统一的标准和模式，开展的适用范围比较广泛的设

计，适用于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合理，市场容量充裕的产品设计。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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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由设计方提供的该项目所采用的主要模数依据，模数指标及应用范围说

明；查阅相关施工图进行复核；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设计方提供的该项目所采用的主要模数依据，模数指标及应用范围说

明；查阅相关竣工图进行复核；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根据本标准术语 2.0.15，预制构件标准化率是指标准化预制构件占所有预制

构件的数量比。本条要求对项目采用预制构件计算其标准化率，计算方法见本标

准 2.0.15条条文说明。《湖南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标准化率计算导则（试行）》

发布后，应按《导则》进行标准化率计算。

5.1.4 项目预制率是指预制部分的混凝土用量占混凝土总用量的体积比，即：

预制率=预制构件部分的混凝土体积/混凝土总体积×100%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预制率计算书，注意预制率应与后面评分项保持一致。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提供的预制率计算书，注意预制率应与后面评分项

保持一致。

5.1.5 工程质量潜在缺陷是指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时未能发现的，因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及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等质量原因造成的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

工程建设标准和合同要求，并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工程质量缺陷。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和由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联合出具的无工

程质量潜在缺陷说明。

项目建设及运维过程（保修期内）中，有工程质量潜在缺陷相关投诉，一经

查实，将取消高品质绿色建造项目称号。

5.1.6 责任事故是指操作不当或者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事故。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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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和由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联合出具的无事

故说明。

项目建造过程中，有发生质量、安全、环保责任事故，一经查实，将取消高

品质绿色建造项目称号。

5.1.7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中对建筑全寿命期碳

排放计算有相关规定，可参照进行碳排放计算，也可因地制宜采用其他计算或计

量方法对项目建造过程碳排放进行计算。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或其他文件

进行的建造全过程碳排放计算书以及采取减少碳排放有效措施的实施记录及减

碳效果分析资料。

5.2 评分项

Ⅰ绿色化指标

5.2.1 绿色施工工程是指按照《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50905组织绿色

施工，绿色施工满足《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DBJ43/T101良好及

以上等级标准，且在绿色建材选用、绿色工艺采用、绿色技术应用、绿色管理实

施等方面有显著成效的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可参照实施。

项目严格按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法》

（湘建建〔2021〕60号）组织绿色施工，并在“湖南省工程项目规划建设运营动

态监管平台”上完成相关申报，经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为“湖南省绿色施

工工程”，本条可得分。

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以及项目所在地相关协会也有开展

绿色施工评价工作，经评审认定其水平不低于“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时，本条也

可得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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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绿色施工工程的立项文件和验收文件（可以是网上公布的截图）或湖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为“湖南省绿色施工工程”的发布文件和相关协会的获奖

证书或论证报告。

5.2.2 现行地方标准《湖南省建筑垃圾源头控制及处理技术标准》DB43/T516

中建筑垃圾是指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城镇道路垃圾、拆除垃圾和装

修垃圾等的总称。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城镇道路、

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不包括

经检验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建筑垃圾，本条仅针对新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特指工

程垃圾，不包含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本条工程渣土指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

网等基础开挖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工程泥浆指钻孔桩基施工、地下连续墙施工、

泥水盾构施工、水平定向钻及泥水顶管等施工产生的泥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方出具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施工单位统计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复核的建筑垃圾排放统计表；

对纳入当地建筑垃圾监管平台的项目可提供监管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但应对相关

数据进行说明。建筑垃圾排放量应包含外运部分和现场再利用部分，其中外运部

分又包含运往填埋处置场和第三方回收消纳，统计应完整、真实。

每万元产值建筑垃圾排放量=[（外运建筑垃圾+现场再利用建筑垃圾）/产

值]×10000。

5.2.3 绿色建材使用率是指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

（2024版）第 7.2.18条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建材使用比例。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绿色建材使用比例查阅建设方在充分了解可供采购的绿色建材后，提供的比

例计算书和出具的按计算书采购绿色建材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绿色建材使用比例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按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2024版）第 7.2.18条条文说明规定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绿色

建材使用比例计算书、计算书中涉及材料的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或绿色建材产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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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证书扫描件以及项目使用了上述建材的采购合同。注意合同应体现该材料在本

项目的使用数量，当合同无法体现使用数量时，应提供其他可体现项目使用该材

料数量的佐证材料，如进货单等。

Ⅱ工业化指标

5.2.4 项目预制率是指预制部分的混凝土用量占混凝土总用量的体积比，即：

预制率=预制构件部分的混凝土体积/混凝土总体积×100%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建设方提供的预制率计算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当地认可的第三方提供的预制率计算书。

5.2.5 根据本标准术语 2.0.15，预制构件标准化率是指标准化预制构件占所有

预制构件的数量比。本条要求对项目采用预制构件计算其标准化率，计算方法见

本标准 2.0.15条条文说明。《湖南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标准化率计算导则（试

行）》发布后，应按《导则》进行标准化率计算。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相关施工图；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相关竣工图；预制构件的标准化率计算书。

5.2.6 本条旨在推广新型工业化、智能化、集成化新技术。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采用相关技术的设计文件（注意相关技术应全部符合且在项目适用部位

中全部采用）。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采用相关技术的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记录和分项工程验收记录（注意相

关技术应全部符合且在项目适用部位中全部采用）。

Ⅲ 信息化指标

5.2.7 BIM（Building InformationModeling）技术是一种应用于工程设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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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管理的数据化工具，通过对建筑的数据化、信息化模型整合，在项目策划、

运行和维护的全生命期过程中进行共享和传递。本条鼓励采用 BIM正向设计的

理念，鼓励在项目设计、生产、施工、交付等过程中任一阶段或全部采用 BIM

技术，按采用 BIM技术阶段的数量分档给分。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设计阶段应用 BIM技术的策划、实施、总结文件以及相关 BIM模型；

建设方提供的其他阶段应用 BIM技术的承诺函；建设方提供的设计通过 BIM施

工图审查的承诺函。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设计、生产、施工、交付阶段应用 BIM技术的策划、实施、总结文件

以及相关阶段 BIM模型；设计通过 BIM施工图审查的需提供证明材料。

5.3 加分项

5.3.1 当年没公布时采用上年度考评结果。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方提供的相关承诺函。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当年度建筑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优良工地证书扫描

件，没有证书时提供网上公示文件地址和截图。

5.3.2 绿色建筑星级是指项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进行评价，达到相应的星级要求。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由第三方出具的项目绿色建筑预评价报告，当无法提供预评价报告时，

查阅项目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进行评价的全套

自评价资料，同时提供由建设方、设计方联合出具的项目满足绿色建筑相关星级

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5.3.3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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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建设方相关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材料结算清单、结算清单中涉及材料的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或绿色建材产

品认证证书扫描件以及项目使用了上述建材的采购合同。注意合同应体现该材料

在本项目的使用数量，当合同无法体现使用数量时，应提供其他可体现项目使用

该材料数量的佐证材料，如进货单等。

5.3.4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

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市”。强调优先利用植草

沟、渗水砖、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等“绿色”措施来组织排水，以“慢排缓释”和“源

头分散”控制为主要规划设计理念，既避免了洪涝，又有效的收集雨水。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采用海绵城市技术设计文件和建设方提供的严格按设计进行海绵

城市技术施工的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项目采用海绵城市技术设计文件、相关构件、设施、材料采购记录、施

工过程记录和分部工程验收记录等。

5.3.5 本条鼓励项目在非结构构件积极使用建筑垃圾再生建材产品。建筑垃圾

再生建材产品是指用建筑垃圾再生材料部分或全部替代天然材料而制成的建筑

材料产品，如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砂浆、建筑垃圾再生

砌体、建筑垃圾再生砖等。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承诺书，承诺书中使用再生建材替代同类产品比例

计算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再生建材产品采购合同、进场验收记录、产品合格证等资料；再生建材

替代同类产品比例计算书（该计算书应由施工单位编制并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

复核）。

5.3.6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是指承包方受业主

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

段的总承包。并对其所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费用和进度进行负责。



53

本条预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承诺书。

本条评价阶段的评价方法为：

查阅 EPC委托合同、运行机构及记录、相关管理制度、会议纪要等；建设

工程综合造价低于同质量传统建筑 5%以下的论证材料（附工程决算表）或建设

工程综合造价与同质量传统建筑持平的论证材料（附工程决算表）。


